附件3：
“土小企业”以奖代补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和《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文件规定，我局对“土小企业”以奖代补资金的实施情况开展了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根据张家川县委、县政府下发的 《张家川县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 》（县委办发〔2017〕23号）、《张家川县贯彻落实天水市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县委办发〔2017〕103号 ）、《张家川县贯彻落实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 》（县委办发〔2018〕30号）等文件精神。

（二）项目目标。我县共有29户砖瓦窑企业，其中14门轮窑1户、18门轮窑5户、20门轮窑17户、22门轮窑4户、24门轮窑2户、26门轮窑1户（龙山镇北城综合建材有限责任公司20门轮窑和22门轮窑各一条），全部为轮窑生产线，共计30条生产线。

（三）主要内容及预算支出情况。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通知》（国发[2010]7号）关于支持企业淘汰落后产能的相关要求，根据县政府第13次常务会议精神，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积极实施拆除的“土小”企业予以奖励补助，补助办法为一次性经济补偿。具体补助标准为：
（1）有营业执照的砖瓦企业，在2018年12月31日前拆除的每门轮窑4000元 ，在2019年1月到4月30日之间拆除的每门轮窑3500元；
（2）对无营业执照的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按每户4万元的标准给所在乡镇拨付拆除工作经费，由乡镇负责拆除；
（3）逾期实行强制拆除的，一律不予补助。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 评价范围和目的。为了摸清我县“土小”企业底数，在乡镇摸底的基础上，我局作为县“土小”企业清理取缔工作牵头单位，先后两次集中利用20多天时间深入全县15个乡镇进行了无死角、拉网式的排查摸底。对排摸出的每一个砖瓦企业在项目审批、证照办理、生产工艺、生产规模、劳动用工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登记，准确掌握了全县“土小”企业底数。同时，在每一次深入企业时，我们大力宣传相关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使广大企业负责人知晓“土小”企业清理取缔工作是中央加强环境保护、推进绿色创新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必须予以坚决执行。
（二）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决策、管理、产出、效果四个方面，满分为100分。一是决策（20分）。主要评价立项依据充分性、绩效目标的明确性、实施内容的明确性、等。 二是管理（25分）。主要评价项目执行有效性、资金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和资金使用规范性等。三是产出（30分）。主要评价年度目标完成情况、总体规划完成情况、质量达标率和完成及时率等情况。四是效果（25分）。主要评价项目实施后耕地的恢复、对周边环境的改善等情况。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我县有“土小”企业29户，全部为砖瓦厂。全县29户砖瓦厂中在工商局登记注册的合法企业有19户，10户为无证经营。29户砖瓦企业中，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24门以上轮窑生产企业1户，其余均未达到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24门以上轮窑生产线。
至目前，我县29户“土小”企业（砖瓦厂）中，对1户符合产业政策的24门轮窑生产企业实施了污染物排放治理工程；2户企业拆除原落后轮窑生产线后经县发改局备案建成了新型环保隧道窑生产线；1户企业拆除落后轮窑生产线后经县发改局备案正在建设新的生产线；25户砖瓦企业（厂）已全部拆除原有轮窑生产线，达到了“两断三清”工作要求，基本完成了耕地恢复。
四、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是工信部门不具有执法权和相关手续审批权，也不具备拆除、恢复土地原貌的职责和权力。
二是部分乡镇和部门重视不够、部门协调配合不够紧密、后续监管难度大。
五、相关建议 
一是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对“土小”企业清理取缔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明确土小企业的危害性。
二是进一步强化执法力度。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要求，落实清理取缔措施，加强日常监管，严防死灰复燃。
三是进一步巩固整治成果。要建立长效机制，加大督查力度，定期不定期对全县“土小企业”清理取缔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确保环境安全。

